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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（六）職務輪調時間可訂為二至四年，但必要時得有延長一任的

考量

　　本研究的問卷調查中，受訪者對職務輪調的頻率以四年者最多，二

年、三年也有，不過不定期、視上級需要的也有高比率，意見非常分歧。

而對主管輪調的頻率，則認為三年一次為最多，不定期、視上級需要，而

調整者次之，再其次為三年及四年。在現行機關實行職務輪調的規定中，

則以三年為多，因此難以掌握較主要的趨勢。本研究認為貫徹職務輪調的

精神，應該不要訂定統一期限，也為了配合各機關不同的需要，以二至

四年做為自行裁量的範圍。但是有時某些人的職務情況特殊，在預定的期

限內難以調動，此時應給予主管同意延長的權力，但以一次為原則，若

有再一次延長的需要，則須有特別的考量，此點可給予有限度的彈性處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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